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2020）沪03行终657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领，男，1959年1月12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黄浦区。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

　　法定代表人赵永峰。

　　委托代理人何惠明。

　　委托代理人周丽萍。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所地北京市。

　　法定代表人张纪南。

　　委托代理人乐亦博。

　　委托代理人蒋慕鸿。

　　上诉人沈领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及行政复议决定一案，不服上海市静安区人民

法院(2020)沪0106行初595号行政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于2020年12月28日受理后

，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21年3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沈领到庭参加诉讼

，被上诉人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的委托代理人何惠明、周

丽萍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下简称人社部)的委托代理人乐亦博

以网上在线方式参加诉讼。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认定：2020年1月7日，市人社局收到沈领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更正申请表，名

称为“根据以下其他特征描述而决定文件名称、文号”，其他特征描述为“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恳请贵

局更正、删除登录在上海市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个人、家庭基本信息→劳动经历信

息→灵活就业中的XXXXXXXX-XXXXXXXX灵活就业政府信息(以下简称涉案信息)。因

为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2019年4月3日作出编号：人社公开(2019)59号一文告知书显

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于2014年9月17日注销申请人的失业登记，起码该日期之前存在

失业或者无业登记信息，据此证明：XXXXXXXX-XXXXXXXX灵活就业信息错误，故此

，恳请贵局予以依法更正。并将更正后的上海市劳动保障管理信息系统截屏图表予以公

开。”市人社局经审查后，于2020年2月7日作出(2020)第011号告知书(以下简称被诉告

知)，认为沈领提交的材料不符合《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2008年4月28日上海市人

民政府令第2号公布、2010年12月20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53号修订，现已废止，以下

简称《规定》)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的申请要求，不适用于《规定》，不再

按照《规定》作出答复。沈领收到被诉告知后不服，向人社部提起行政复议，人社部于

2020年4月10日收到沈领的复议申请，当日受理。市人社局于2020年4月23日提交行政复

议答复书。人社部经审理后认为被诉告知合法且适当，于2020年6月5日作出人社部复决

字〔2020〕14号行政复议决定书(以下简称被诉复议决定)对被诉告知予以维持。沈领仍

不服，向原审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告知及人社部作出的被

诉复议决定。



　　原审认为：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市人社局具有对沈领申请作出答

复的职权。本案中，沈领提出的政府信息更正并公开的申请，实质是认为上海市劳动保

障管理信息系统中记载的涉案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要求变更该信息。但是该信息系由

劳动关系当事人申报后录入，录入单位也非市人社局。沈领作为当事人，认为信息有误

，应持相关证据向录入机关重新申报或申请更正，而非通过政府信息更正的方式直接要

求市人社局予以更改。且庭审中沈领亦自述该信息系由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社区事务受

理服务中心在2014年录入，沈领也已向该中心申请更正信息，并已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

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故市人社局认为沈领的申请要求不适用《规

定》，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告知，并无不当，沈领要求撤销被诉告知，没有事实和法

律依据，不予支持。人社部作为市人社局的上级机关，具有作出行政复议的法定职权。

人社部在收到沈领的复议申请后，在审理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程序合法。人社部

经审查后认为市人社局作出的被诉告知并无不当，作出维持决定符合法律规定。故沈领

要求撤销被诉复议决定，亦不予支持。据此，原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

第六十九条、第七十九条的规定，于2020年10月29日判决如下：驳回沈领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0元，由沈领负担。判决后，沈领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

　　上诉人沈领上诉称：上诉人于2012年7月9日办理失业登记，2012年7月到2014年6月

领取失业保险金。失业救济金领取2年以后可以延长，上诉人申请延长，但因上海市黄

浦区人民政府南京东路街道办事处(以下简称南京东路街道)说不能办理，只能办理灵活

就业登记，所以上诉人以为灵活就业信息不是就业状态，由南京东路街道于2014年6月

26日为上诉人办理灵活就业登记，上诉人也领取了灵活就业补贴人民币(下同)3,640元。

现在上诉人才知晓灵活就业登记的是就业状态，南京东路街道为上诉人办理的灵活就业

登记是错误的。上诉人持有的就业失业登记证上并未记载涉案信息，而上海市劳动保障

管理信息系统中记载了涉案信息，所以申请市人社局删除涉案信息，以与失业登记证记

载保持一致。上诉人认为，信息的登录和发布单位虽是2个不同的机构，但灵活就业信

息的法律效力是信息发布机关给的。记录部门记录后无权更改，只能向发布部门市人社

局申请更正。上诉人提出更正申请，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市人社局的义务。因此

，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请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辩称：上海市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是灵活就业涉案信息的管理部

门，南京东路街道是具体办理机构。上诉人曾对南京东路街道提起更正涉案信息申请

，南京东路街道已经告知上诉人要先退回补贴才可撤销灵活就业的登记信息。上诉人不

服提起行政诉讼，浦东法院裁定驳回其起诉。经核查，涉案信息系由上诉人自己向黄浦

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申报和录入，如上诉人认为2014年办理的灵活就业登记错误，应当

向上海市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提出。《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一条指的是对信息记录不

准确如笔误等内容的更正。而上诉人在领取了灵活就业补贴3,640元并不愿意退还的情

况下，向市人社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更正，是滥用更正申请方式，以达到不退回灵

活就业补贴就删除涉案信息的目的，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的

规定。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准确，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符合法定程序，请求依法驳回上诉

，维持原判。



　　被上诉人人社部辩称：上诉人作为当事人如认为涉案信息有误，可以向相关灵活就

业登记部门提出，而不能以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方式要求市人社局更正。人社部收到上

诉人的复议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被诉复议决定，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执法程序合法。原审判决正确，请求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经审理查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清楚，本院依法予以确认。

　　本院另查明，上诉人领取了2012年7月到2014年6月期间的灵活就业补贴3,640元。

2020年3月3日，上诉人向南京东路街道提出政府信息公开变更申请，要求变更涉案信息

。南京东路街道于2020年3月26日作出函复，告知其申请内容属于删除灵活就业登记事

项，并以便民解答方式告知其删除灵活就业登记事项流程：前往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失

业保险科退还领取的大龄失业人员岗位补贴款(4个月共计3,640元)，再凭借退款凭证前

往南京东路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申请删除灵活就业登记相关事宜。沈领不服提起

行政复议，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政府复议维持。沈领仍不服，向浦东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浦东法院于2020年9月28日作出(2020)沪0115行初713号行政裁定，驳回沈领的起诉。沈领

不服提出上诉，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0)沪01行终851号行政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原裁定。

　　上诉人在二审庭审中表示，不同意按照南京东路街道告知的流程先退还补贴款再申

请删除涉案信息，如果要上诉人先退还补贴款的话，行政机关应当给上诉人享受同一时

间段内延长的失业保险金。经本院主持协调，因双方意见不一，本案协调未成。

　　本院认为：设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依法保障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对政府信息的知情权。《信息公开条例》第四十一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

证据证明行政机关提供的与其自身相关的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的，可以要求行政机关更

正。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审核属实的，应当予以更正并告知申请人；不属于本行政机关

职能范围的，行政机关可以转送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处理并告知申请人，或者告知申请

人向有权更正的行政机关提出。依据上述规定可见，要求行政机关更正信息应限于相关

政府信息记录不准确，而非对政府信息所涉及的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当事人对

政府信息本身记载的相关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所提异议应当依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不属

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处理范围，而非以所谓申请“更正”政府信息的方式主张。本案中

，上诉人在确认已经收到相应期间灵活就业补贴款的情况下，于2020年1月向被上诉人

市人社局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更正、删除”登录在上海市劳动保障管理信息

系统中其本人灵活就业的涉案信息，究其实质是要求撤销南京东路街道(上海市黄浦区

就业促进中心)为其办理的2014年6月26日至2014年9月11日之间灵活就业登记行政行为。

上诉人现通过向市人社局提出更正涉案信息申请，虽空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的形式，但

属于对其所涉灵活就业登记行政行为合法性提出的异议，在已经超过法律规定的最长起

诉期限的情况下，要求市人社局对南京东路街道(上海市黄浦区就业促进中心)所作相关

行政行为进行纠错，具有要求市人社局进行层级监督的内容。上诉人在南京东路街道

2020年3月26日作出函复后提起的另案行政诉讼中也已获知了如何删除灵活就业登记事

项的相关流程，提起本案诉讼亦无必要。在此事实情况下，沈领针对市人社局所作被诉

告知及人社部所作被诉复议决定提起诉讼，不符合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符合提起行



政诉讼的起诉条件，本案理应裁定驳回沈领的起诉，但考虑到原审已经进行实体审查

，判决驳回了沈领的诉讼请求，故原审判决并无撤销之必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和理由，依法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已预缴)，由上诉人沈领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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